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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

湘人社办发〔2026〕10号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优化和规范社会保险待遇享受

资格认证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实施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，加强经办规范管

理，更好满足待遇享受人员多样化需求，源头防控基金跑冒滴

漏风险，切实保障参保人权益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养老保险待遇

享受资格认证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6〕18号）

要求,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认证（以

下简称资格认证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要求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以



— 2 —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安全、便捷、全覆盖原则，加强

资格认证精细化、个性化管理，着力构建依法合规、精准高效、

寓管于服的认证体系。依托大数据比对实现信息比对认证为主，

自助认证、社会化服务为辅的多元化格局，推动认证工作制度

化、规范化、智能化，切实提升参保服务对象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实现资格认证险种全覆盖。全省享受基本养老保险

定期待遇、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，失业保险疑似丧失待遇享

受资格人员应按规定进行资格认证。我省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定

期待遇和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资格认证周期为 12个月，其中

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享受人员和未建立丧葬补助金地区的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享受人员，资格认证周期为 6个月。

（二）大力推行信息比对认证。依托省大数据枢纽，与法

院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、卫健、医保等部门建立数据比对机制，

每月定期开展各类共享数据的比对。通过交叉验证形成可信认

证数据，对符合认证条件的人员自动递延认证有效期，实现“无

感认证”。

（三）畅通生物识别认证渠道。对于信息比对认证无法覆

盖的人员，通过“智慧人社”（APP、微信公众号及微信或支付

宝小程序）、“掌上 12333”APP、电子社保卡、“中国领事”A

PP等移动端认证服务渠道进行自助认证。依托各级社保经办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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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基层组织、社银就近办银行网

点开展线下认证，实现“全省通办、就近可办”。

（四）完善社会化服务认证。对于无法通过信息比对或生

物识别认证的人员，参保单位、家属等可通过单位网厅、“智

慧人社”APP、经办机构窗口等渠道申请协助认证。高龄、病残、

失能等群体，可通过“智慧人社”APP线上申报、“12333”电

话咨询、联系经办机构或村（社区）等方式提出申请，经核实

确有需要的由居住地村（社区）等基层组织上门协助认证。机

关事业单位应主动为其退休职工协助认证。

（五）规范待遇发放管理。对于超期未认证、未核实的疑

似丧失待遇享受资格人员，暂停发放待遇。暂停待遇 1年（含）

内完成认证的，可自动办理待遇恢复和补发。距离上次认证超

过 2年再次认证的，完成告知承诺后可自动办理待遇恢复和补

发。超过 5年（含）以上及社保经办机构核实停发的人员，需

通过续发程序恢复待遇。疑似服刑人员需携带身份证件、判决

书、释放证明等材料，或公安部门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前

往参保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后方可认证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

待遇享受人员暂停待遇 1年以上或存在服刑疑点数据的，需由

单位核实待遇享受资格后办理待遇恢复及相应业务。

（六）优化告知提醒服务。引导参保人员关注“智慧人社”

微信公众号、完善人员登记信息。对于临近认证期的待遇享受

人员、疑似丧失待遇享受资格的人员，通过手机短信、“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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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社”消息提醒、单位网厅或基层服务平台提醒、公告等方式，

告知待遇发放状态变化，提醒完成资格认证。

（七）健全待遇暂停人员核实机制。对于超期未认证、未

核实的暂停待遇人员，持续开展信息比对，及时联系本人、其

家属或管理单位进行核实，建立信息核实工作台账。经核实不

符合待遇享受资格的人员，应按规定程序办理待遇停发或终止；

经核实符合待遇享受资格的人员，应及时办理待遇恢复和补发。

对长期暂停后恢复发放人员，加强事后核查力度，防范欺诈骗

保行为。

（八）加强资格认证服务宣传。结合“社保服务进万家”

“四送”等活动，加大资格认证政策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群众

监督作用，引导用人单位、待遇享受人员或者其亲属按照《社

会保险经办条例》规定，在个人出现停止享受待遇的情形时主

动告知经办机构，推动形成“享受待遇必须认证”的社会共识。

要完善服务指南，保障 12333热线畅通，及时响应群众需求，

不断提升资格认证的便捷性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。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深刻

把握资格认证工作的新要求，把加强资格认证、防控基金风险，

作为推动审计问题整改的实际举措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

任部门和具体负责人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切实扛牢工作责任，管

住管好待遇发放风险，确保安全规范做好资格认证和待遇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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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（二）密切协同，合力推动。要主动加强与法院、民政、

司法、卫健、医保、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争取数据资源支

持，完善联合工作机制，对涉嫌欺诈冒领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要建立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级协同推进机制，推进社会化管

理服务，形成分级负责、上下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。

（三）夯实基础，强化培训。各地要合理配备专职社保经

办人员，明确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社会化管理服务职能，

落实基层死亡申报制度。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，统筹解决

基层服务经费缺口，保障资格认证相关工作顺利开展。要建立

常态化培训机制，每年分层级组织开展基层经办人员、单位社

保专干、村（社区）社保协理员专题培训，结合线上答疑、线

下指导等方式，提升业务水平。

（四）积极探索，健全机制。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。在结算机关事业单位死亡人员丧葬补助

金抚恤金时，与财政部门、参保单位做好沟通协调，由参保单

位协助抵扣追回其多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。推动将资格认证与

社会化服务相结合，在开展文体娱乐活动、走访慰问、健康体

检及就诊、义诊、康复指导等服务过程中，核实人员基本信息，

确认待遇享受资格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原有规定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



— 6 —

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6年 4月 20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）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6年 4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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